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媒體報導本所「提供專屬生日餐」與事實不符特此澄清 

 

據某電子報載本所林姓收容被告於 5 月 29 日在看守所

度過第一個生日，本所提供專屬「生日餐」及「自由時報報

導引述獄方說法，針對當月生日的收容人等云云」核與事實

有誤，本所特予澄清如下文: 

一、 本所針對全所收容人除每日提供三餐伙食外，為關心在

所執行或羈押之收容人，每週就當週壽星另予提供一餐

加菜，非針對特定人士為之。 

二、 本所從未對外發言或接獲任何媒體記者以任何形式詢問

有關「生日餐」或「每月收容人生日之餐點」的問題，

報載引述獄方說法亦非事實。 

 


